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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加强我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
成果验收工作的通知


各有关单位科研管理部门：
根据全国社科规划办通知精神，结合我省实际，现就进一步加强我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验收工作通知如下。
1. 严把成果政治方向关。对涉及敏感问题的要重点审查，
看是否存在有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，或有违中央现行基本方针政策的表述或观点。有发现政治倾向问题的，要及时向我办报告。
2. 加强学术规范性审查。项目成果要严格遵守引用注释
规范，杜绝学术不端行为。从3月26日起，国家社科基金各类项目申请结项时都要附文献查重报告（提交报告首页纸质版和全文电子版）。
3. 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。项目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在
收到结项材料10个工作日内审核完毕，并上报我办。超过规定时间的，要写出书面说明。无故拖延的，我办将通报批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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